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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乡土文化的法律保护探究

●张晓云

　　

[摘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探讨了商洛乡土文化的

法律保护问题,分析了商洛在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及制度文化层面的发掘和保护成就.同时,指出了制约其

保护工作开展的主要因素,包括法律保护体系不健全、执法力度不足、对乡土文化缺乏认同感、缺乏长期科学

规划和法律保护意识淡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旨在通过健全法律保护体系、加大执

法力度、准确定位乡土文化价值、增强保护意识及鼓励社会参与等措施,共同推动商洛乡土文化的有效保护

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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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土文化既是一方水土独特的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

又是人们乡土情感、亲和力和自豪感的凭借，更是

永不过时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 其主要体现在乡村山水

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传统饮食、服饰等方面。 这些

体现地方特色的要素，长时间处于同一地域空间中，随着时

代的变迁，逐渐拥有了自己独有的魅力。 对商洛这个文化

绿洲而言，更是如此，越具有独到的乡“土”气息，越能够

在这个推崇和而不同价值理念的时代，得以被尊崇和传扬。

商洛乡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成就

(一)保护物态文化方面

商洛市在文物工作的开展上，紧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的精神，展现出

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生态保护的前瞻性。 该市共登记不可

移动文物点３３４３处，涵盖从古至今华夏文明发展的各个阶

段，其中一般文物点 ３１０８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 ２３５
处，包括国家级的花石浪遗址与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群在内

的６处珍贵遗址。 在馆藏文物保护方面，拥有２３１７１件/组

文物，其中不乏多次被选送至国内外展出的珍稀藏品，商南

过风楼、商州陈塬、丹凤巩家湾出土的３００多件文物，不仅

体现了先楚文化的独特风貌，更佐证了丹江流域作为先楚文

化发源地的重要性，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关键实证。

商洛以其丰富的古遗址群，如洛南花石浪、东龙山、紫荆遗

址，彰显了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历史地位，特别是旧

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群，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全国范

围内罕见。 在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作中，对古墓遗

址、军事关隘遗址、人文遗址及古建筑，如古寺庙、古会

馆、古大院和古镇的修缮与保护，商洛正在逐步完善。 共

计１１６３处古建筑中，已有１１１处被列为县级以上文物保护

单位。 同时，商洛依托其优良的生态文化空间，积极响应

绿色生态理念，被评为“中国康养之都”，秉持“先保护后

开发”的原则，严格遵守生态与法律底线，成功打造出康养

生态旅游品牌，荣获多项国家级与省级旅游荣誉，充分展现

了秦岭腹地多元文化特色与乡土气息的独特魅力。 这些举

措不仅保护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为当地带来了生态与经济

的双重收益。

(二)乡土行为文化层面

(１)非遗项目逐渐得到发掘和保护。 全市现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４项，省级４２项，市级２６７项，县级４２３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２人，省级２２人，市级２２１人。

省级非遗特色品牌２３项。 ３个县建立了非遗陈列厅。 (２)

以农特产品为依托的特色饮食文化渐成体系。 镇柞的八大

件、山阳十三花，特色农家美食吸引八方来客，滋养世代商

洛人的味蕾和身心。 近年来，商洛融媒通过寻找乡间古法

酿酒、做豆酱、腐乳、腊肉等的古老技艺，以及展示“商洛

味道”特色美食做法，拍成系列电视纪录片或微视频，积极

推广商洛的饮食文化。 (３)节庆文化品牌的打造。 ２０１６年

到２０２０年期间，商洛市的品牌节庆活动逐渐发展壮大，形

成完善的赛会活动旅游体系。 其中包含中国秦岭生态文化

旅游节等重大节庆品牌活动；镇安木王杜鹃花节、山阳漫川

文化旅游戏剧节等区县品牌营销活动；中国·环秦岭公路自

行车联赛、陕西·商洛半程马拉松赛等精品体育旅游赛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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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市民和游客通过丰富的赛会品牌活动，感受商洛秀美

的山水风光、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人文风俗。

(三)制度文化层面

非物质文化，涵盖农村的乡规民约、生产生活组织方式

和社会规范等。 特别是在法治理念的指引下，广大农村地

区不断探索和实施新机制与新措施，以促进乡村社会经济文

化的全面发展。 例如，柞水县通过“村民手册”及相关会

议制度，提升社区管理效能；洛南县建立了“１３３”多元解

纷机制，并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镇安县则形成了农村

社区管理长效机制的创新模式，成为全国社区管理创新的优

秀案例之一；商南县积极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现

代社区管理理念，创建了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促

进了和谐社区建设。

商洛乡土文化保护的制约因素

(一)法律保护体系不健全

法律保护体系的不健全是导致商洛乡土文化无法得到有

效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有的法律法规缺乏对乡土文化

定义的明确性和具体性，这使得主管部门及相关机构在执行

保护措施时面临诸多困难。 例如，由于没有专门针对乡土

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立法，许多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的

地方传统习俗、技艺等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保护。 此

外，现有法律条文的操作指南和实施细则不够详尽，导致实

际操作中的执行力度不足。 因此，建立一个系统化、规范

化的法律框架对于提升乡土文化的保护水平至关重要。 完

善的法律体系不仅能为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坚实的法

律保障，还能增强社会各界的文化自觉性和责任感，促进地

方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执法力度不足

执法力度的不足是导致商洛乡土文化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已经有一些法律法规对文化遗产保

护作出了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法规往往未能得

到充分贯彻和落实。 一方面，由于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不足，难以准确识别和评估乡土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现

状，从而影响了执法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在资

源分配上可能更倾向于经济发展项目，导致用于文化保护的

资金和技术支持相对匮乏，进一步削弱了执法的实际效果。

此外，部分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对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不

够，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导致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

制止和惩处。

(三)对乡土文化缺乏认同感

当前，仍有一部分人认为乡土文化土气与现代生活方式

格格不入，从而对其不感兴趣甚至持否定态度。 这种观念

不仅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也削弱了他们对乡土文

化价值的认识和传承的积极性。 由于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外

来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以及历史上的长期边缘化和

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了部分居民认为乡土文化对当地未

来发展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事实上，我国早就提出要积极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感，这不仅是对全国文化建

设的指导方针，也为商洛地区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然而，实际情况是，诸如静板书传承人的缺失、本地菜做法

的部分替代、花鼓戏的市场萎缩，以及一些手工技艺的失传

等问题，都体现了当地居民对乡土文化的忽视。 这种对乡

土文化的认同感不足不仅阻碍了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还

使得其保护工作处于薄弱状态。

(四)缺乏长期科学的规划

乡土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化注解，具有鲜明的

特色，并对当地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为了最大

化其价值，必须组织专业人士或成立民间社团进行系统的搜

集整理，并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 例如，孝道文化包含了

新旧内容的融合与发展，需要遵循一定的建设要求：从宪法

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出发，结合广泛的宣传教育，特别是从

儿童教育入手，逐步构建起全社会对孝道文化的认同与践

行。 然而，在商洛地区，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仍处于自

发状态，缺乏系统的科学规划。 这不仅限制了其正向价值

的有效传播，也阻碍了乡土文化整体功能的最大化发挥。

(五)法律保护意识淡薄

商洛地区的乡土文化保护面临多重挑战，首当其冲的是

法律认知与保护意识的缺失，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对

《文物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

法律法规知之甚少，导致保护措施落实不力。 物质保障的

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资金短缺与传承人匮乏使得大

量文化遗产项目面临发展瓶颈，甚至濒临灭绝。 尽管拥有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但累计投资额仅为

４０００万元左右，且基层文保员的工作积极性受到经费不足

的影响。 此外，田野遗址遭受破坏的现象频发，文物犯罪

团伙利用现代技术，作案手法日益专业化，造成洛南西寺墓

群、丹凤商邑战国古墓群及商南富水的汉墓群等重要遗址遭

受严重盗掘。 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亦是保护工作的一大障

碍，体现在项目审批、文物勘探难度大，以及文物行政管理

机构设置不全方面。 如多数县区未设立专门的文物管理部

门，博物馆数量有限，且文物库房与展览用房面积严重不

足，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商洛乡土文化保护的复杂图景。

为应对这些挑战，亟须通过增强公众法律意识、增加资金投

入，完善管理机制，以及加强文化遗产的安全防护等措施，

实现对珍贵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

商洛乡土文化的法律保护对策

(一)健全法律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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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法律保护体系是保障商洛地区乡土文化得到有效

保护的基础。 当前，现有的法律法规在乡土文化遗产保护

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亟需通过修订和补充来提升其全面性和

可操作性。 首先，应明确界定乡土文化的法律定义及其涵

盖范围，确保所有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都

能纳入法律保护范畴。 其次，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和操作

指南，为主管部门及相关机构提供具体的操作标准，使其能

够在实际工作中有效执行保护措施。 最后，建议设立专门

针对乡土文化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保护措施、责任

主体及违规行为的处罚条款，以增强法律的约束力。 构建

一个系统化、规范化的法律框架，为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能够促进社会各界对文化保护工作

的重视和支持。

(二)加大执法力度

为了确保法律制度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必须加大

对乡土文化保护的执法力度。 首先，需要加强对执法人员

的专业培训，提高他们对乡土文化价值的认知和依法行政的

能力。 通过定期组织专题讲座、研讨会等形式，提升执法

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使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准确

识别和处理各类违法行为。 其次，主管部门应加大对文化

保护工作的资源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支

持。 充足的资源配置不仅有助于提升执法效率，还能为执

法人员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最后，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加强对执法过程的监管，确保每项保护措施都能落实到位，

并对失职行为进行严肃问责。 真正实现法律制度的有效执

行，切实保障商洛地区乡土文化的长远发展。

(三)价值功能的准确定位

提升对乡土文化重要价值功能的整体认知至关重要。

乡土文化不仅能凝聚地域内的价值认同，需以正确价值观为

引领，传承其精华、摒弃糟粕；还能通过有效融入生产生

活，推动经济发展，如孝道文化的正面引导促进社会有序发

展，饮食、节庆等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带动经济效益。 同

时，乡土文化的日常传承与学校教育的结合，有助于优秀传

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承。 此外，法治文化与乡土文化的积极

融合，不仅强化了法治对乡土文化的保障作用，也体现了乡

土文化可持续发展对法治的内在需求。 这是全面依法治国

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有效实践。

(四)增强乡土文化主体的法律保护意识

增强乡土文化主体的法律保护意识是确保商洛地区乡土

文化得到有效保护的关键环节。 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

不开当地居民和社区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然而，许多当地

居民对乡土文化的价值认知不足，缺乏主动保护的意识。

因此，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公众的教育与宣传，提升他

们对乡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 可以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展

览、培训班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及乡土文化保

护的知识，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感。 此外，学校教

育也应纳入乡土文化保护的内容，从小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

性和保护意识。 只有当每一个文化主体都能深刻认识到自

身在保护乡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付诸行动，才能真

正实现乡土文化的长久传承与发展。

(五)鼓励社会参与，形成保护合力

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形成保护合力，是商洛地区乡

土文化保护的重要策略之一。 主管部门应积极引导和动员

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乡土文化保护工作，包括企业、学术机构

等。 可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对文化

保护项目进行投资；通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关于

乡土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实践；通过社区活动和志愿者项目，

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 此外，建立多方合作机制，促进各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

良好局面。 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并参与乡土文化保护，

才能形成强大的保护合力，确保商洛地区的乡土文化得到有

效传承和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商洛乡土文化的法律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物质、行为、制度等层面，每一层面均承载着独特的历

史印记与文化价值。 通过深入挖掘与保护，商洛乡土文化

已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与广泛的影响力，成为连接过去与未

来的纽带，增强了地域文化的认同感。 然而，面对农村文

化发展水平不高、乡土文化认同感缺失、规划不足及法律保

护意识薄弱等问题，各方仍需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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